
灌云县下车镇青山村土地复垦项目招标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XHZ-XHZB-20240802）

项目所在地区：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

一、招标条件

本灌云县下车镇青山村土地复垦项目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关批准，项目资金来源

为其他资金:58.3673万元， 招标人为灌云县下车镇人民政府。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

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规模： /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灌云县下车镇青山村土地复垦项目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灌云县下车镇青山村土地复垦项目:

如投标人具有有效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，则项目经理须提供有效

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资格证书；

如投标人具有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，则项目经理须提供有效

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资格证书；

如投标人具有有效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，则项目经理须提供有效的建

筑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资格证书；

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获取时间：2024-08-15 08:30到2024-08-19 17:00

获取方式：各投标单位代理人必须凭企业介绍信（或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）、代理人身

份证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企业资质证书、拟报项目负责人注册资格证书、安全生产考核合

格证（B类证）、项目负责人劳动合同及近6个月社保证明（2024年1月至2024年6月社会保险

缴纳证明）等相关资料的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一套前来报名（否则不予受理），报

名前请与代理机构联系。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4-08-26 15:10

递交方式：纸质递交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24-08-26 15:10



开标地点：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32-6号东盛阳光大厦3505室

七、其他

招标公告

1. 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灌云县下车镇青山村土地复垦项目（项目名称）已经批准建设，项目业主为

灌云县下车镇人民政府，建设资金：财政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该项目灌云县下车镇

青山村土地复垦项目（标段）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，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。

2.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项目概况

2.1.1建设地点：连云港灌云县下车镇；

2.1.2项目规模：用地总面积0.9611公顷，合14.4165亩；

2.1.3招标控制价：583673.00元；

2.1.4工期要求：30天；

2.1.5 质量标准：合格 ；

2.2招标范围：主要为土方填埋、熟土覆盖、土地翻耕、土壤改良等，具体建设内容详

见工程量清单。

3. 投标人资格要求

如投标人具有有效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，则项目经理须提供有效

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资格证书；

如投标人具有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，则项目经理须提供有效

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资格证书；

如投标人具有有效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，则项目经理须提供有效的建

筑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资格证书；

3.1投标人及拟派项目负责人应具备其他要求：

√ 近2年内，企业和拟派项目负责人没有因串通投标、弄虚作假、以他人名义投标、骗

取中标、转包、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受到建设等有关部门行政处罚的；

√近1年内，企业没有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资格（不含项目负责人多投多中后放弃）、

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、拒不提供履约担保情形的；

√近3个月内，企业没有因拖欠工人工资被招标项目所在地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；

3.2 投标人不得有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.4.3项规定的情形。

3.3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：

①本工程招标工作遵照苏建建管（2013）508号文、苏建招函[2017]12号文、连建发

[2018]421号。

投标人及项目负责人无不良行为（应在公示期内的不良行为）；项目负责人中标后不影

响办理工程建设手续且在岗履职等；投标人无借牌挂靠行为；投标人企业资质动态核查承诺

书等采用信用承诺方式由投标人自行承诺（格式可自拟），承诺内容包括：对自身的信用状

况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以及对违约责任做出承诺。



②凡是出现在“江苏省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协调小组办公室（【2007】13号、

苏清办【2008】13号、苏清办【2010】13号、连清欠办【2010】4号、苏清办（2011）13

号、连清办【2011】9号、苏清办【2012】14号、连清办【2013】6号文、连清办【2014】4

号文、连清办【2015】6号、连清办【2015】9号、连清办【2015】15号、苏清办【2016】7

号、连清办【2017】5号、苏清办【2017】6号、苏清办【2018】4号、苏清办【2019】3号、

连清办【2019】3号、连清办【2020】3号、苏清办【2020】2号、连清办【2021】3号文、苏

清办【2021】5号文、苏清办【2022】17号等）凡是出现在上述文件中的投标单位和项目经

理，且未解禁的报名时将不予受理。

③本工程招标工作执行苏信用办[2018]23号 关于印发《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招

标投标活动中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；在评标阶段，投标人

正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，评标委员会不得推荐该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；在中标候选人公示

至发出中标通知书的期间，公示的中标候选人正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，招标人将取消其中

标资格，并重新确定中标人。惩戒期限自网站上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

开始，直至撤销或更正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的期间。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“信用中

国”www.creditchina.gov.cn公布为准，惩戒期限自网站上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中载明

的发布时间开始，直至撤销或更正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的期间。

④挂靠、出借、出让资质的一经查实，将对此不良行为进行曝光，限制其一年投标权。

3.4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。

4. 招标文件的获取

4.1招标文件获取时间为：2024年8月15日至2024年8月19日，每天上午8：30至11：30，

下午14：30至17：00(报名前请与代理机构联系)任何逾期或迟交的资料均不予受理；

4.2招标文件获取方式：各投标单位代理人必须凭企业介绍信（或企业法人授权委托

书）、代理人身份证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企业资质证书、拟报项目负责人注册资格证书、

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（B类证）、项目负责人劳动合同及近6个月社保证明（2024年1月至

2024年6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）等相关资料的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一套前来报名

（否则不予受理），报名前请与代理机构联系。

4.3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 元，售后不退。

4.4报名地点：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32-6号东盛阳光大厦3505室。

5. 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

5.1 投标截止时间为 ：2024年8月26日15时10分。

5.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：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32-6号东盛阳光大厦3505室。

5.3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
6. 资格审查

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资格审查，资格评审标准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。

7. 评标方法

本次招标方法详见招标文件

8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在 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发布。



八、监督部门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招  标  人： 灌云县下车镇人民政府

地  址： 灌云县下车镇

联  系  人： 马所长

电  话： 0518-88485007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

招 标 代 理 机 构： 连云港新宏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朝阳东路32-6号东盛阳光大厦3505-3506号

联  系  人： 谢工

电  话： 0518-81162007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[*签名处*]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[*盖章处*]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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